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财政厅 教育厅
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

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实施细则
 

（试行）的通知
  

内科基字〔2023〕9号

 

各盟市科技局、财政局、教育局，满洲里市工信和科技局、财政局、教育局，二连浩特市教育科技局、财政局

，自治区直属有关部门，各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落实《内蒙古自治区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办法（试行）》（内科发〔2022〕17号

）的相关要求，规范自治区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工作，自治区科技厅联合自治区财政

厅、教育厅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实施细则（试行）》，现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内蒙古自治区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实施细则（试行）

 

 

 

 

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2022年3月30日

 

 

附件

内蒙古自治区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

开放共享评价考核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内蒙古自治区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以下简称“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评价

考核，发挥奖惩机制的激励引导作用，提高科研设施与仪器使用效益，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

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办法（试行）》（内科发〔2022〕17号），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指科研设施与仪器，主要包括政府预算资金投入建设和购置的，用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的

各类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单台（套）价值在30万元及以上的科学仪器设备。

第三条 自治区科技厅、财政厅、教育厅会同有关部门，按年度对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管

理单位的科研设施与仪器管理、运行以及开放共享总体情况进行评价考核，并向社会公布评价考核结果。



第四条 充分发挥内蒙古自治区科研基础设施与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网络管理平台（以下简称“自治区开放共享

网络管理平台”）作用，实时、客观记录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率、有效对外服务机时等信息，为公平客观开展评

价考核提供基础性支撑。

第五条 评价考核指标包括组织管理、开放效果和服务成效等3个一级指标和8个二级指标。

（一）组织管理情况

1.科研设施与仪器对外开放共享管理体系建设。包括制度建设情况、仪器集中集约化管理情况和实验团队建设情况

等。

2.在线服务平台建设。包括在线服务平台建设及对接自治区开放共享网络管理平台情况、在线服务平台可预约仪器

比例等。

3.开放共享氛围。包括管理单位推动本单位开放共享政策落地的具体推进措施及成效、供需对接措施与成效等。

（二）开放效果

1.开放率。指单台（套）原值30万元及以上，管理单位纳入自治区开放共享网络管理平台的开放仪器数量与本单位

应开放仪器总量的比值（％）。

2.利用率。指科研设施与仪器年平均运行机时与平均额定机时的比值（%）。

3.共享率。指科研设施与仪器年平均对外服务机时与年平均运行机时的比值（%）。

4.服务收入。指通过自治区开放共享网络管理平台实现服务的年度对外服务总收入。

（三）服务成效

包括服务非关联单位、创新创业团队、个人等科研任务情况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产出、水平与贡献，用户评价情

况等。

第六条 评价考核工作实行单位自评价和综合评价考核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在综合评价考核中，应充分利用自治区

开放共享网络管理平台记录的客观数据，确保考核结果真实有效。

第七条 自治区科技厅、财政厅、教育厅结合上一年度评价考核结果和各单位实际情况，确定年度评价考核单位范

围，组织开展当年度评价考核工作。具体工作流程如下：

（一）发布通知。自治区科技厅发布评价考核通知，明确评价考核具体内容和要求。

（二）提交材料。被评价考核单位按照评价考核通知要求，开展自评价，并依托自治区开放共享网络管理平台提

交自评价报告。

（三）集中审核。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对各单位提交的自评价报告结合自治区开放共享网络管理平台

客观数据进行评前审核，并组织专家对照评价考核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

（四）现场核查。在集中审核的基础上，对存在异常情况的单位，有针对性地开展现场核查，重点核查仪器运行

使用记录等。

第八条 综合集中审核评价和现场核查情况，按照综合评分进行排序，并确定评价考核结果。考核结果分为优秀、

良好、合格、不合格等四档。

对于存在弄虚作假等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当年评为“不合格”等次，取消相关单位一定期限参加评价考核资格

，并按程序纳入科研诚信失信记录。

第九条 对考核结果为优秀和良好的管理单位，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办

法（试行）》规定给予补助支持，补助资金从现有科技专项资金中统筹安排。

第十条 对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管理单位进行通报批评，限期一年整改，整改完成后方可参加下一年度评价考核

，并视情节采取核减管理单位修缮购置资金、在申报科技计划项目时限制购置仪器设备等措施予以约束。



第十一条 对连续两次评价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单位，相关主管部门可根据需要，按相关规定对其通用性强但使用

率比较低、开放共享差的科研仪器在部门内或跨部门无偿划拨，或由管理单位内部调配。

第十二条 本细则由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财政厅、教育厅负责解释。

附件：1.内蒙古自治区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

放共享自评报告（提纲）

2.内蒙古自治区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

放共享评价考核指标

 

附件1

内蒙古自治区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

仪器开放共享自评报告（提纲）

一、组织管理情况

科研设施与仪器开放共享制度建设及落实情况；集约化管理情况，包括在线服务平台建设与运行情况、科研设施

与仪器新建和新购统筹管理情况；实验团队建设情况，包括考核激励、职称晋升、技术培训、分析测试方法与标

准研究等；科研设施与仪器对外开放共享的氛围、供需对接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等。

二、运行使用情况

科研设施与仪器基本信息、年度运行使用情况。

三、共享服务成效

对法人单位以外的单位提供共享服务的情况和服务收入情况；用户评价情况；服务非关联单位科研任务情况以及

相关研究成果的产出、水平与贡献，包括但不限于服务支撑国家级或自治区级科研项目情况、服务支撑科技型中

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情况等；重要服务成果和典型服务案例概述。

 

附件2

内蒙古自治区科研基础设施和

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组织管理

管理体系建设

制度是否完备、合理、可操作

集约化管理情况

实验团队建设情况

在线服务平台建设



管理单位在线服务平台建设情况

开放共享氛围

管理单位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氛围

开放效果

开放率

单台（套）原值30万元及以上，纳入自治区平台的开放仪器数量与管理单位应开放仪器总量的比值（%）

利用率

年平均运行机时与平均额定机时的比值（%）

共享率

年平均对外服务机时与年平均运行机时的比值（%）

服务收入

年度对外服务总收入

服务成效

对外服务案例

服务非关联单位、创新创业团队、个人等各类科研任务及创新活动产生的重要服务成果情况

*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可根据工作情况进行调整

 


